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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看我国政府采购范围

活动对政府支出进行分类，是从宏观的角度看政

府支出用在了哪些领域。我国政府支出功能分类

设置了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等

25大类，前21类与我国职能部门的设置有一定

对应关系。类下设置款、项两级，如果说类级科

目反映的是政府的某一项职能，款级科目反映的

□薛  冰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已十年，但一些支出项目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仍旧困扰着各部门各单位。本

文试图通过对《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剖析，逐项

检视我国政府支出的内容，从支出项的本质探讨

哪些属于采购性支出及这些采购性支出是否属于

政府采购。

需要说明的是，采购性支出并不都属于政府

采购，或者说并不都需要受到《政府采购法》的规

范，这与一个国家对政府采购范围的划分是有关

系的，在我国，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

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

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判断一项采购性支出是否属

于政府采购，主要有采购主体、使用资金、采购对

象三个要素需要把握。由于本文从编制预算的依

据《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着手，而编制预算的主体

正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预算资金更

是典型的财政性资金，因此本文的重点将集中探

讨哪些科目属于采购性支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看这些科目反映的内容是否属于集中采购目录内

或者采购限额以上。

一、我国现行《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的主要内容

我国现行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是2006年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新制定的，包括三大部分内

容：收入分类、支出功能分类和支出经济分类。本

文重点研究支出功能分类和支出经济分类的科目

设置。

支出功能分类，简单讲就是按政府主要职能

类 款 科目名称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1 办公费
02 印刷费
03 咨询费
04 手续费
05 水费
06 电费
07 邮电费
08 取暖费
09 物业管理费
11 差旅费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13 维修（护）费
14 租赁费
15 会议费
16 培训费
17 公务接待费
18 专用材料费
19 装备购置费
20 工程建设费
21 作战费
22 军用油料费
23 军队其他运行维护费
24 被装购置费
25 专用燃料费
26 劳务费
27 委托业务费
28 工会经费
29 福利费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9 其他交通费用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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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为完成某项政府职能所进行的某一方面工作，

项级科目则反映某一方面工作的各项具体活动。

按照支出功能分类编制的预算可以较为清晰地反

映出政府的钱做了什么事，做每项事花了多少钱，

便于社会公众了解政府预算的大致去向。但是，即

使是项级科目，仍然较粗，比如用于小学教育的支

出，究竟是盖了校舍、买了设备还是发了工资仍然

是不清楚的。

支出经济分类是对支出的具体经济构成进行

分类，是对政府支出活动更为明细的反映。我国支

出经济分类共分12个大类，类下设款级。支出经济

分类，应当说是在支出功能分类的基础上，对用于

某个领域支出的再细分。

二、支出经济分类对政府采购内容的

体现

支出经济分类相对较细，根据科目名称基本可

以判断科目的内容，可以看出，采购性支出多集中

在“302—商品和服务”支出，“309—基本建设支出”

和“310—其他资本性支出”这三大类中，其他9类

反映的内容大部分不属于采购性支出。

（一）302—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商品和服务支出下设31款，暂未设10

款、30款和32—38款，其中19款—23款反映的是

军队（含武警）的装备、工程建设、作战及防卫方面

的支出，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这些支出的采

购行为由军队另行制定相关法规予以规范，不属于

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其余26款中，除04款手续

费较为模糊外，其余款均为采购性支出。

（二）309—基本建设支出和310—其他资本性

支出

根据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发展和改革部门有

一定的预算分配权，其安排预算的支出用途广泛，

横跨多个领域（如农业、卫生、交通、水利等），涵

盖内容丰富（货物、工程和服务），既无法融合在支

出功能分类中，也无法分解在支出经济分类中。因

此，考虑到实际情况，2006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时

在支出经济分类中专门设置了“309—基本建设支

出”，用于反映各级发展和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公

共财政预算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和应急性

储备等方面的支出。对应地，对于非各级发展和改

革部门集中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和应

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等方面的支出，设置了

310—其他资本性支出。这两类支出的具体内容基

本一致，310类多了4款，这4款主要用于反映地方

人民政府特有的征地和收购土地过程中的一些补

偿、补助支出。具体内容见表2、表3。

如表2所示，309类中的所有款级科目都属于

采购性支出。但在实践工作中，由于预算分配体制、

工程管理体制等原因，使得大家对309类所反映的

内容是否属于政府采购的认识误区较多，主要可概

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由各级发展和改革部门安

排资金的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二是认为实行招投

标的工程不属于政府采购。而310类的资金大部分

都是财政安排的资金，因此，310类反映的内容除

去“09—土地补偿”、“10—安置补助”、“11—地上

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和“12—拆迁补偿”4款外，其

他科目可以理解为财政性资金安排的采购性支出。

三、对政府采购范围的认识误区

（一） 认为由发展和改革部门安排资金的采购

性支出不属于政府采购。这部分资金其性质仍然

是财政性资金，之所以实践中有那么多误解，主要

类 款 科目名称
309 基本建设支出

01 房屋建筑物构建
02 办公设备购置
03 专用设备购置
05 基础设施建设
06 大型修缮
07 信息网络购建
08 物资储备
13 公务用车购置
19 其他交通工具购置
99 其他基本建设支出

类 款 科目名称
310 其他资本性支出

01 房屋建筑物构建
02 办公设备购置
03 专用设备购置
05 基础设施建设
06 大型修缮
07 信息网络购建
08 物资储备
09 土地补偿
10 安置补助
11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12 拆迁补偿

表 2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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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我国预算管理的现状有关。目前，我国有预

算分配权的部门主要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财政

部、科技部。发展和改革委负责基本建设资金，科

技部负责科技三项费用资金。财政部做国家预算，

但在年初会一次性将基本建设、科技三项费这样

的大项支出切给国家发展改革部门和科技部门，

由他们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配。但无论是基本

建设资金，还是科技三项费用资金都属于公共财

政预算，是典型的财政性资金，使用这部分资金

进行的采购活动，从资金性质上讲都应当属于政

府采购。

发展和改革部门安排的资金在政府收支分类

科目中由“基本建设支出”这一科目单独反映。需

要说明的是，“基本建设支出”与现行的“支出功

能分类”和“支出经济分类”都无法较好的结合，

“基本建设支出”并不属于功能分类范畴，如果在

新的政府支出功能分类中仍然保留基本建设支出

科目，必然造成其他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反映内容

的不完整。比如，教育支出中缺少了教育基本建

设，农业支出中缺少农业基本建设。它也不属于

经济分类，经济分类是按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

用途所作的一种分类，是在支出功能分类明确反

映政府职能活动的基础上，明细反映政府的钱究

竟是怎么花出去的。但是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管理

体制，支出经济分类中仍然保留了“基本建设支

出”，并对应的设置了310-其他资本性支出，这

两大类的设置使得“商品和服务支出”很不完整，

仅能反映不形成固定资产的商品和服务支出。

（二） 认为302类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诸多科

目不属于政府采购或不包含政府采购的内容。存

在这一误解的原因，不仅与我国预算划分基本支

出和项目支出分别编制有关，也与各级政府制定

的政府集中采购目录有关。比如，“302—01款办公

费”反映的是单位购买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不

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

志等支出。其实质属于采购性支出，但是由于并未

列入集中采购目录实施集中采购，且费用往往较

小，通常不超过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不属于《政府

采购法》规范范围。第二种情形，如“302—11款差

旅费”和12款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包含的住宿、

机票、火车票等都属于采购性支出，但火车票和机

票也未纳入集中采购目录实行政府集中采购。由

于一直以来各单位火车票和机票都是由出差或出

国的个人分散采购，并未统一视作该单位的一项

采购活动，每次购买火车票或者机票的金额未超

过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也就不属于政府采购法规

范范围。第三种情形，如“302—05款水费、06款

电费、07款邮电费、08款取暖费”等，其实质都是

采购性支出。由于提供水、电、邮电、供热服务等

的供应商往往只有一家，或者地理位置上最近、最

便捷的只有一家且其价格受政府控制，实施政府

采购的结果也只能是这一家供应商，且价格没有

多少可谈判的空间，因此，这些本该列入政府集中

采购目录的内容并未列入，往往由各单位自行采

购，导致不少单位认为水、电、邮电、取暖等不需

要政府采购，有的单位则在支出额度超过公开招

标限额时才向财政部门申请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三）认为工程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囿于我

国目前的管理体制，“302—商品和服务支出”只

能反映日常性的非固定资产的购买行为，工程类

的支出都集中在“309—基本建设支出”和“310—

其他资本性支出”中反映。实践中，无论是使用

“309—基本建设支出”，还是使用非发展和改革部

门安排的“310-其他资本性支出”，只要是用于工

程类采购，不少单位还是会认为工程类采购不属

于政府采购。存在这一误解的原因，除了我国预算

分配权多元化外，最重要的就是达到一定限额的

工程需要招标，而工程实行招标投标的需要按照

《招标投标法》进行招标，这就导致不少单位认为

适用《招标投标法》的工程不属于政府采购，这是

错误的。《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工程

实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投标法。”即这类工程的

性质仍然是政府采购工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中，

302类（除去19—23款）、309类和310类（除去

09—12款）都属于采购性支出，从采购主体和资

金性质上看都属于政府采购。在此基础上，再根

据内容和预算金额判断是否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

录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内的无论金额大小全部属于政府采购，未列入目

录的如果预算金额超过采购限额标准则属于政府

采购。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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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0.2（核红）.indd   61 2013、1、30   11:00:40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税改革
	从《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看我国政府采购范围




